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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岩水电站征地移民若干问题的研究

宋 方 刚，　沈 小 鹏，　朱 益 军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猴子岩水电站地处康巴藏区腹心地带，建设征地范围涉及四川甘孜、阿坝两州及康定、丹巴、小金三县，地域特殊，关

系复杂，征地移民工作难度很大。结合猴子岩水电站征地移民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四川藏区大中型水电工程移民问题进行

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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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猴子岩水电站工程情况
猴子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

定县境内，部分库区在丹巴县和小金县境内，是大

渡河干流水电规划的第９级电站。工程规模为一
等大（１）型，枢纽建筑物由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泄
洪及引水发电建筑物等组成，最大坝高２２３．５ｍ。

水库正常蓄水位高程１８４２ｍ，总库容６．６２
亿ｍ３，具季调节能力。电站总装机容量 １７００
ＭＷ（４台×４２５ＭＷ），多年平均年发电量７４．１亿
ｋＷ·ｈ。

电站施工总工期９６个月，其中准备工程占直
线工期２８个月，主体工程施工５６个月，首台机组
发电８４个月，工程完建１２个月。工程静态投资
１５２亿元，动态投资２０１亿元。
２　征地移民工作基本情况

猴子岩水电站淹没涉及甘孜州康定、丹巴两

县和阿坝州小金县。建设征地涉及人口３９８户、
１８７９人，耕地３３２．６６亩，园地２７５６．０９亩，林地
１３９０５．９５亩；淹没省道Ｓ２１１公路、工矿企业等专
业项目一批。经初步审查通过的规划补偿投资额

度为３２．６０亿元。
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６月底，猴子岩水电站项目核

准所需的征地移民相关报批文件有望近期取得。

其中《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已获四川省

政府批复，《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审定

本）也通过省移民办组织的核定，土地预审取得

了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的初审意见并已上报国土资

源部待审。此外，猴子岩公司完成了施工区６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１８

亩土地的临时征用及青苗补偿工作，启动了过渡

搬迁安置工作，共３７户、１５７人。通过选择集中
建房过渡、后靠安置、自谋职业、自谋出路等方式

搬迁离施工区且得到妥善安置，生活日趋稳定。

省道Ｓ２１１复建公路（过坝段）、孔玉居民点建设、
船头小学迁建等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专业项目也

相续提前实施，有效的保障了筹建项目工程建设

的进度要求。

３　关于移民问题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３．１　政策法规急需调整

（１）移民政策不统一，补偿标准差异大、部门
法规不衔接。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新的《移民安置条例》得以
颁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相应的水利水

电工程移民相关规定，但政策尺度不统一，特别是

在跨省、跨地区河流上的电站矛盾较为突出。更

有甚者，在同一地区、同一河流上也存在政策不统

一问题。如大渡河猴子岩、长河坝两座水电站相

隔仅３０ｋｍ，同属一州一县，却在线外实物指标调
查补偿问题上存在差异。２００８年，四川省对移民
线外实物指标调查范围及内容做了新规定，上游

的猴子岩水电站线外实物指标调查根据新规定只

调查登记房屋、附属设施及其零星林木，下游的长

河坝水电站在新规定之前则已经对线外耕园地进

行了调查登记。两座相邻电站因政策变动而出现

执行差异，从而出现两难局面：依法依规则两座电

站的补偿差异大，移民相互攀比，难以执行；若要

达到两电站平衡，则猴子岩水电站必须补充线外

耕园地调查，从而出现违规行为，或者对长河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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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已调查耕园地不做补偿，却又极易引发不稳

定事件。

由于目前国家对水电站建设实行核准制，按

照装机的大小分别归类不同的部门进行审批。因

此，在移民补偿标准制定上就很难做到一致。以

猴子岩水电站为例，该项目属于百万千瓦级的大

型水电站，各类补偿标准需报国务院最终审定。

而周边的巴郎河电站、火地电站等小水电建设项

目，以及小金县境内灾后重建工程等执行的补偿

标准偏高；加之通常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随意提

高补偿标准而导致移民相互攀比，从而滋生了群

体性事件的隐患。

相关部门的政策衔接不够，甚至相互矛盾。

最为常见的如：国土和林业部门对园地是属于耕

地范畴还是经济林范畴界定不够明确，从而使补

偿执行难度大，给土地报批带来困难。由于关乎

部门利益，有些项目业主在办理征地手续时，对同

一块土地既缴纳了耕地占用税，同时又需缴纳森

林植被恢复费，从而产生重复收费现象，对于项目

业主极为不公平，严重影响投资环境的建设。

（２）电站利益分配不均，影响移民工作的质
量。

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征税以“生产活

动经营地和发生地”为原则。通常，水电工程产

生的税收由坝址或发电站厂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征收。

由于猴子岩水电站坝址位于康定县境内，且

公司注册在康定，工程建设期间的建安营业税均

交付给康定县，因此康定县充分享有工程建设带

来的各项税费收益。而对于“淹没损失”较大的

丹巴、小金两县（丹巴县淹没土地２７．８％，涉及移
民５４．７８％，小金县淹没土地１２．０８％，涉及移民
１５．６４％），为了加快境内水电开发，维护社会稳
定，也将移民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在前期却没有见到实际“收益”，

长期如此，移民工作将处于政府被动状态，直接影

响移民搬迁及安置的质量。因此，笔者建议上级

政府及主管部门在电站利益分配上作出调整，从

而使电站建安营业税和发电后的增值税能够得到

妥善的分配。

３．２　移民机构仍需完善，干部素质有待提高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大型水电站相续开工建

设，国家对移民问题的进一步重视，使得移民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相比之下，移民工作的复

杂程度随着社会法律法规的健全和人们认知程度

的提高也相应增加，许多移民任务艰巨的地方政

府出现移民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干部队伍不相匹

配的现象。

猴子岩水电站涉及的两州、三县政府，在移民

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存在差异，机构建设、级别高

低、部门归属等不相一致。起初，移民机构多属临

时机构，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后备干

部筹备培养较差。近年来，甘孜、康定、丹巴分别

设立了移民局，干部人员配备逐渐加强，整体素质

也日益提高，在移民管理机构的重视程度和加强

该项工作的力度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成

立了以移民局为主，国土、林业、水利、乡镇、公安

等部门人员共同参与的移民指挥部，在县委、县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县委副书记亲自挂帅担任指

挥长，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使得移民

工作、土地征用、政策宣传等工作顺利快捷。但由

于移民工作本身的艰辛，加上政府激励机制上的

不足，使得多数人员在这个被成为“天下第一难

事”的工作面前表现出畏惧感，丧失主动性。从

目前情况看，移民机构的设置要不断地得到重视，

移民战线上的干部数量和整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

改进与提高，移民后备干部的培养急需增强。只

有如此，才能满足不断增多的水电项目建设的需

要，才能适应日趋艰难的移民工作要求。

３．３　科学、合理的编制好移民安置规划
前期工作的深度和精度如何，是关系到移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保证电站移民安置能否顺

利实施的前提条件，并最终影响电站的投产发电。

猴子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的编制在前期做

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克服了众多困难，按照做深、

做实、做精的要求完成了规划。

其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如下：

（１）安置容量有限问题。移民安置容量有限
是制约猴子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工作的最大障

碍，在目前“以土安置”为主的稳妥安置要求下，

开发出条件较为成熟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移民已难

以实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摸底调查，开展分插

后靠、投亲靠友、自谋职业、自谋出路等多种安置

方式相结合的措施，才能真正因地制宜，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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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好安置容量有限的问题。

（２）移民思想观念引导。水电工程移民涉及
地区多属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移民的思

想观念也较为落后，文化水平不高，思想保守，祖

祖辈辈习惯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在开展移

民规划设计工作中，一方面，必须将规划的初步方

案提交并征求移民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要将工作

做细，在认真宣传各种政策法规的同时，对确实好

的安置方案或安置区，应耐心引导移民接受。

（３）移民安置点的选择。农村移民是重点、
难点。在猴子岩水电站移民安置点的选择中，我

们重点做好了以下几点：第一，充分考虑移民搬迁

后社会融合问题。祖辈居住于高山峡谷的移民，

以宗教、民族、习俗等为纽带，已经有机结合成一

个团体。在《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移民安置规

划报告》意见征集工作中，移民群众最关心的莫

过于安置点的选择，并且对县外远迁安置等方案

表现出担忧甚至抵触。基于此，我们在安置点挑

选中坚持了移民搬迁不出县，本乡安置为最优的

原则，充分征求意见，让移民群众满意；第二，猴子

岩水电站的移民长期以来依靠所谓的“虫草山”、

“材山”等国有山林中的资源维持生计，可以说这

些山林资源已经同土地资源一样成为移民的生存

之根，发展之本。由于这种山林资源不属于移民

补偿条例的范围，因此，在安置点的选择中，考虑

地点也必须尽量满足具备这些山林资源供移民生

产开发；第三，按照国家开发性移民政策的要求，

安置点的选择应结合当地城市农村总体规划，优

先选择交通、就医、上学等条件便利的地点作为今

后的安置点。

３．４　充分尊重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科学制定各类
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是关乎移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其标准制定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难

易，甚至影响到地区的社会稳定。在猴子岩水电

站，我们妥善处理了以下几类特殊补偿问题。

（１）藏区建筑的补偿特殊性。在藏区，居民
利用当地石料加工成条石、块石、片石等垒砌成石

木、石混等结构的房屋。一般下层用于养猪、养牛

等牲口；二层供生活、起居用；三层用于堆粮放物；

顶层则为经堂。其建筑内部较为复杂，可搬迁家

具较少，基本为壁柜、壁厨与房屋一体，每户的经

堂基本上是精华，全部采用浮雕、彩绘。由于山区

交通、石料开采、木料加工等种种困难，使其房屋

的造价远远大于内地。

（２）青苗补偿的特殊性。在县相关部门统计
关于地区农作物产量时，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计算

青苗补偿标准往往不适合移民区标准的制定。因

此，必须尽可能进行农作物产量实测，且不能忽视

河谷冲积粮食高产地区的典型调查，以多取真，最

终将其作为补偿标准和依据。

（３）宗教文化设施的特殊性。猴子岩水电站
共涉及白塔１３座。根据当地信仰，每家每户应当
将自家最为贵重的物品在白塔修建时埋于白塔

内，供奉自己信仰的神灵。因此，每座白塔的单价

测算就难以开展。为得到一个能够覆盖整个电站

涉及的白塔的真实单价，设计单位走访了当地宗

教并选择了多个典型进行估价。

３．５　努力探讨新时期的移民安置办法
按照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要求，移民工作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移民

安置的多样性。

猴子岩水电站以土为主安置移民的环境容量

极为有限，开发耕园地资源成本较高，经济性较

差；土地资源缺乏导致调剂现有耕园地亦存在较

大难度。虽然除农业安置方式外还辅以养老保

障、投亲靠友、自谋出路等方式安置，但大多数移

民仍须依托有限且造价高昂的土地资源安置。从

节约投资、提升安置效果的角度考虑，研究更为经

济合理的、妥善的移民安置新方式是在移民安置

现实困难下提出的必然要求。探讨采用并施行长

效补偿安置方式后，仅需解决移民的居住生活问

题，可不配置土地，从而可节约数额巨大的垫高造

地费用，避免投入和产出之间不匹配的矛盾，还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实施难度；利用社会养老保险

解决老弱病残移民的生活问题。这些办法的研究

和实施都将有利于水电工程移民的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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